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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府厅字〔2021〕45 号 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《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》已经

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2021 年 6 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三年行动计划 

（2021-2023 年） 

市场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，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

重要源泉。为积极培育壮大我省市场主体，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

创造力，现制定如下行动计划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

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，更好发挥政

府引导和帮扶作用，充分激发创新创业活力，加快培育壮大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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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，到 2023 年，全省市场主体数量年均增长 16%，力争突破

500 万户，其中，规上工业企业突破 16000 家，高新技术企业突

破 8000 家，上市企业突破 120 家，形成量质双升发展格局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实施现代农业市场主体培育行动。 

1.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。围绕农业全产业链建设，重点

培育一批雏鹰型龙头企业，壮大一批成长型龙头企业，引导一批

领军型龙头企业，推进延链、补链、强链，加快构建层次明显、

大中小龙头企业相互协调的梯次发展格局。力争到 2023 年，农

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达到 1000 家左右，其中，国家重点龙头

企业达到 60 家以上。 

2.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水平。大力发展“一乡一

业”“一村一品”，推动每村形成一个主导产品、一个致富带头

人、一个农民合作社、一个村集体资产运营平台。开展家庭农场

示范县、示范家庭农场创建。建设一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带动

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。力争到 2023 年，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

范社超过 1200 家，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超过 1000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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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大力发展农村电商。加快培育农村直播电商、生鲜电商等

新业态和新模式，三年培育农村直播电商人员 10000 人，进一步

加密乡村物流站点。 

（责任部门：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商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委网信办、省市场监管局等） 

（二）实施先进制造企业培育行动。 

1.打造领航标杆企业。围绕“2+6+N”重点产业领域，建立

领航企业培育库，优选 100 家左右主业突出、产业带动作用强的

骨干企业进行重点培育，出台实施“一企一策”配套政策，支持

领航企业高质量发展。到 2023 年，百亿级领航企业力争突破 35

家。 

2.培育优质中小企业。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江西省中小企业

促进条例》，大力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提升。统筹现有资金，支持

中小企业稳岗生产、创业就业、恢复产能、科技创新、降低融资

成本等。到 2023 年，力争全省专精特新企业突破 3500 家、专业

化“小巨人”企业突破 300 家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突破 80 家。 

3.大力推动“小升规”。建立完善“小升规”重点企业培育

库，加强对重点培育企业的帮扶、指导、服务。有条件的地方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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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实施小升规企业培育扶持政策。鼓励同类小微企业重组上规升

级。到 2023 年，全省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3000 家，总数力争达到

16000 家。 

（责任部门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金融监管局、省税务局、

省统计局等） 

（三）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。 

1.积极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。开展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

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，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。扩大首购、订

购等政策的应用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重大创新技术、产品和

服务采购力度。加强网上技术交易平台、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

设。推广“科贷通”等科技金融服务，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

难融资贵问题。到 2023 年，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 10000 家。 

2.壮大高新技术企业。鼓励和支持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、

提升科技创新能力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。坚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

标准，规范认定管理程序，强化认定管理服务。支持高新技术企

业承担各级重大科研项目，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，建设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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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创新平台。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服务“绿色”通道。到

2023 年，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8000 家。 

3.加快发展独角兽、瞪羚企业。落实独角兽、瞪羚企业相关

奖励政策，支持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，引导和

帮助其申报各类科技研发计划。到 2023 年，培育独角兽（潜在、

种子）企业 30 家以上，瞪羚（潜在）企业 300 家以上。 

（责任部门：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金融

监管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税务局等） 

（四）实施房地产建筑企业培育行动。 

1.引导房地产企业稳健发展。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，确

保商品住房供需总体平衡，积极防范房地产企业经营风险，促进

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到 2023 年，全省房地产企业总体实

力明显提升。 

2.推动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。支持单一总承包企业向其他总

承包资质发展。支持建筑业龙头企业采用联合体投标方式参与铁

路、公路、水利、机场、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。鼓励和

支持建筑企业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拓展海外工程建设市场。

到 2023 年，全省年产值超过百亿元的建筑企业达到 10 家以上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457


